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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设计单位资质核准办事指南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二条、十三条；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七条；  

3、《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二、核准部门 

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建筑装饰设计甲级资质及其他工程设计甲、乙级资质由建

设部审批； 

建筑工程设计乙级、建筑装饰设计乙级及其他工程设计丙级以下资质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建设部备案。 

中央管理的企业直接向建设部申请。  
 

三、满足条件  

    报不同专项资质，需满足以下规定： 

1、《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建设[2001]22号） 

2、《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补充规定》（建设[2001]178号） 

3、《建筑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建设[1999]9号） 

4、《轻型房屋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资质分级标准》和《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专项资质

分级标准》（建设[2000]126号） 

5、《建筑装饰设计资质分级标准》（建设[2001]9号） 

6、《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和系统集成执业资质分级标准》（建设[1998]194号） 

7、《消防设施专项工程设计资格分级标准》（公通字[1997]60号） 

8、《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管理办法》（建设[2000]285号）等。  

10、《建筑专业设计事务所资质标准》（建设部建设［2000］285号） 

11、《环境工程设计证书分级及行业分类规则》（国家环境保护局第 15号令） 

12、《关于颁发工程勘察资质分级标准和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 
  

四、申请需要材料  

  1、工程设计资质申报表和电子文档；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合伙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3、企业章程或合伙人协议；  

  4、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合伙企业执行人及主要技术负责人简历及任命（聘任）文件；  

  5、资质申报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的资格证书或执业注册证书；  



天下房地产法律服务网 

 

  6、资质申报表中所列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毕业证书、身份证明及个人业绩证

明材料；  

  7、资质申报表中所列注册执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原聘用单位的解聘证明及新单位

的聘用证明和省级以上注册管理部门出具的同意注册或变更注册的证明。  

企业申请资质增项的，需要提交上述第 1、2、3、4、5、6项所列资料及原取得资质

证书副本的复印件。  
 

    备注： 

（一）设立企业还应提供以下材料 

   1、批准设立文件或企业章程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工作场所证明材料（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文件）。 

   3、法定代表人和主要技术负责人简历及任命（聘任）文件。 

   4、与申请资质有关的全体技术人员统计表。 

   5、申报表中所列的“二、主导工艺（主导专业）人员，三、注册执业人员，四、土

建及公用专业（附属专业）人员。 

注明：技术骨干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 

1、人事关系证明（包括有权部门鉴证的聘用合同、人才中心出具的人事档案证明、

劳动部门社会保障证明等）； 

2、职称证书； 

3、毕业证书； 

4、身份证；  

5、完成的与所申请资质相应的项目情况（主要写近年来完成的工程勘察设计项目名

称、承担该项目的勘察设计企业名称、规模、时间及本人所担任的专业角色）； 

6、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变更证明材料。 
 

（二）申请工程勘察资质的企业应提供大型勘察设备发票。 
 

（三）升级、增项和转正还需要提供材料 

   1、企业现有的全部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正、副本。  

2、企业近两年通过年检的证明材料。  

3、完成的符合资质分级标准要求的工程勘察设计项目合同、竣工验收报告、业主反

馈意见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申请资质增项企业不必提供）。  

4、获奖证书（包括有权确认获奖级别主管部门的证明文件）及参加标准编制有关证

明材料（申请资质增项企业不必提供）。  

5、质量管理制度或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6、其它需要出具的证明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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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制、重组企业资质核定，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1、职工代表大会有关决议； 

    2、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改制、重组的批复意见； 

    3、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4、企业章程； 

    5、按国家有关规定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的，应同时提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

意见； 

6、其它需要出具的证明或材料。 
 

五、行政许可程序  

   1、由建设部审批的流程： 

  (1)申请人先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提交有关材料，中央管理的企业直接向建设部申请；  

  (2)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提出初审意见，并

将初审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上报建设部；  

(3)建设部进行审核，其中铁道、交通、水利、信息产业、民航、环保、海洋等方面

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资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评审后，由建设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准

予许可的，于法定时间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资质证书。  

2、由建设厅审批的流程： 

(1)提交申请表及法定材料，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报省建设厅； 

(2)设厅向申请人发出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审查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3)出同意许可决定的，核发资质证书；对不予许可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4)同时公告许可决定。 
 

六、办理期限  

  初审期限为二十个工作日。  

建设部自收到初审意见和材料之日起，在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可延长十个工

作日。 

在审批过程中，需要有关部门评审的，评审时间为 20个工作日；需要组织专家评审

的，评审时间为 20个工作日；部门评审、专家评审均不计算在许可办理期限之内。  

 


